附件4
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

一、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评价食品卫生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使用大肠杆菌群超标的餐饮具，有可能引起呕吐、腹泻、肠胃感染等症状。餐饮具中检出大肠菌群的主要原因是产品清洗、灭菌不彻底，或存放过程中污染等原因导致。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彻底清洗餐饮具，推荐使用物理消毒：采用蒸汽、煮沸消毒的，温度一般控制在100℃，并保持10分钟以上；采用红外线消毒的，温度一般控制在120℃以上，并保持10分钟以上；采用洗碗机消毒的，消毒温度、时间等应确保消毒效果满足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二、柠檬黄及其铝色淀（以柠檬黄计）

柠檬黄属于着色剂，着色剂是食品添加剂的一类。一般来说，柠檬黄安全度比较高，不在体内贮积，绝大部分以原形排出体外，少量代谢产物对人无毒性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规定，糕点中不得使用柠檬黄。柠檬黄项目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提高产品卖相或弥补原料品质较低而超范围、超限量添加。
三、亮蓝

亮蓝又名食用蓝色2号，属于水溶性非偶氮类合成着色剂，食品行业适用于糕点、糖果、饮料等着色。《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规定，糕点中不得使用亮蓝。造成食品中亮蓝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有：生产经营企业超限量、超范围使用，或者未准确计量。
四、多菌灵

多菌灵又名棉萎灵、苯并咪唑44号，是一种广谱性杀菌剂,对多种作物中因真菌（如半知菌、多子囊菌）引起的病害有防治效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中规定，多菌灵在食荚豌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2mg/kg。食荚豌豆中多菌灵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农药。

五、磺胺类（总量）
磺胺类药是一类广谱抗菌药，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都有较强抑制作用，广泛用于防止鸡球虫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鱼中磺胺类（总量）残留限量不得超过100μg/kg。鱼中磺胺类（总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兽药。长期摄入磺胺类（总量）超标的动物性食品，可能导致泌尿系统和肝脏损伤等健康危害。
六、氯霉素
氯霉素属抑菌性广谱抗生素。根据农业农村部规定，氯霉素属于禁止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的兽药，在动物性食品中为不得检出。水产品中检出氯霉素主要可能是由于养殖或运输过程中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使用氯霉素导致水产品中氯霉素残留问题。长期大量食用氯霉素残留超标的食品，可引起肠道菌群失调，导致消化机能紊乱。
七、吡唑醚菌酯

吡唑醚菌酯是一种线粒体呼吸抑制剂、杀菌剂，它通过阻止细胞色素b和c1间电子传递而抑制线粒体呼吸作用，使线粒体不能产生和提供细胞正常代谢所需要的能量，最终导致细胞死忙。具有保护作用、治疗作用、内吸传导性和耐雨水冲刷性能，持效期较长，应用范围广。《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中规定，吡唑醚菌酯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5mg/kg。超标原因可能是果农未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相关规定提前将产品收获上市，或者是超量使用农药。

